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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 疆 拉 夏 貝 爾 服 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Xinjiang La Chapelle Fashion Co., Ltd.

（前稱「Shanghai La Chapelle Fashion Co., Ltd.
（上海拉夏貝爾服飾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116）

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訴訟的最新公告

緒言

本公告由新疆拉夏貝爾服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與第13.10B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

章）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2月9日及2021年4月29日內容有關本集團涉及資產凍結及累計訴訟的公
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5月17日有關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訴訟的最新公告（「該等公告」）。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上海建工二建集團有限公司（「上海二建」）就新建高檔服裝服飾生產項目（「本
工程」）簽訂的《施工合同》所涉糾紛對本公司及其全資子公司上海微樂服飾有限公司（「上海微樂」）提
出申索。經公司與上海二建積極協商，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上海一中院」）的主持下，公司
與上海二建達成調解意向並簽訂《調解協議》（「《調解協議》」）。

上海微樂於2021年6月9日收到上海一中院《民事調解書》（(2020)滬01民初175號）（「《民事調解書》」），
現將具體情況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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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件基本情況概述

誠如日期為2020年12月9日的公告所披露，上海微樂收到上海一中院(2020)滬01民初175號《民事
起訴狀》、《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及《傳票》。概括而言，上海二建要求上海微樂支付拖
欠工程款約人民幣1.74億元及相關利息費用，並要求公司對此承擔連帶清償責任。上海二建同
時申請對上海微樂所有的位於潭竹路58號的房地產進行查封。經公司與上海二建積極協商，在
上海一中院的主持下，公司與上海二建達成調解意向並簽訂《調解協議》。具體情況，詳見公司
日期為2021年5月17日的公告。

2. 本次訴訟進展情況

2021年6月9日，上海微樂收到上海一中院《民事調解書》，在上海一中院的主持調解下，上海微
樂與上海二建達成調解。《民事調解書》具體內容如下：

1. 確認上海二建在本案項下的本工程的工程結算價款為人民幣830,407,119.88元（該金額中僅
包含幕牆工程固定包乾總價人民幣114,800,000元），已充分涵蓋且不限於上海二建本訴所
主張的主體結構項目未結算的稅差、主體結構項目未結算的水電費、總包配合管理費、因
工期延期導致上海二建增加費用、獲得金鋼獎等獎項所對應的獎勵款、施工期內工程材料
漲價增幅超出合理風險範圍涉及調差費用以及其他合同外新增項目的其他材料重新核價、
上海微樂的反訴主張；

2. 上海微樂應向上海二建支付工程結算價款人民幣 1 6 3 , 0 0 0 , 0 0 0元（履行帳號，戶
名：上海建工二建集團有限公司，開戶行：中國建設銀行上海第二支行，帳號：
31001502500055673392），基於上海微樂資金困難，上海二建同意上海微樂按如下期限
延期付款：(1)上海微樂應當在法院民事調解書出具後七日內向上海建工支付工程結算價
款人民幣500萬元；(2)上海微樂於2022年6月30日前向上海建工支付工程結算價款人民幣
2,500萬元；(3)上海微樂於2022年12月30日前向上海建工支付工程結算價款人民幣3,500萬
元；(4)上海微樂於2023年6月30日前向上海建工支付工程結算價款人民幣9,8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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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上海微樂未按上述第2項(1)期按時足額付款支付工程結算價款的，上海二建可申請執行
該筆工程結算價款人民幣500萬元；若上海微樂未按上述第2項第(2)期或之後任一期按時
足額付款支付工程結算價款的，上海微樂剩餘所有未付款項均立即到期，上海二建有權向
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執行金額的計算方式為：上海微樂欠付工程結算價款，加上以上海微
樂欠付工程結算價款為本金，按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佈的同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計算，自2020年4月9日起計算至實際支付之日止計算的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

4. 上海二建在上海微樂欠付的工程結算價款人民幣163,000,000元的範圍內，對位於上海市閔
行區潭竹路58號本項目的拍賣或折價價款享有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

5. 本訴訟案件受理費人民幣919,993.51元、保全費人民幣5,000元（已由上海二建預繳），由上
海二建承擔；反訴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24,510元（已由上海微樂預繳），由上海微樂承擔；

6. 上海二建仍需按照雙方簽署的《工程質量保修書》約定履行保修責任（起算時間亦按照合同
約定），除此之外雙方就本案無其他爭議。

3. 本次調解對公司的影響

本次訴訟調解對公司本期及期後利潤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此外，公司能否如期支付工程結算
價款尚存在不確定性。公司將密切關注本訴訟案件的進展情況，並嚴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及
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疆拉夏貝爾服飾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吳金應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21年6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金應先生、張瑩女士和章丹玲女士；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邢江澤先生、黃斯穎女士及朱曉喆先生。


